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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香港主要營業地點

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的香港主
要營業地點將由2017年6月20日起更新為香港中環金融街8號國際金融中心二期40樓及41
樓06–08室。本公司其他信息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洪崎

中國，北京
2017年6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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